附件
关于支持企业对接资本市场
推进上市挂牌工作的意见
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鼓励我区企业上市挂牌，助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济宁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企业上市挂牌扶持政策的意见》（济政字〔2020〕88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大企业上市挂牌奖励力度
根据企业上市挂牌情况，在兑现市级扶持政策基础上，区级财政分层次给予补充奖励。
（一）对实现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最高给予企业300万元奖励。
（二）对实现“新三板”挂牌的，最高给予企业100万元奖励。对“新三板”挂牌企业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并进入精选层的，最高给予企业100万元奖励。对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实现省内区域股权交易市场挂牌的，可按照挂牌层次给予企业最高10万元奖励。
（三）对已享受政策的挂牌企业转入更高层次市场的，一次性补足奖励资金差额。
（四）享受以上奖励政策的，包括国有独资、国有控股企业；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董监高人员。
二、强化企业上市挂牌服务协调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全区企业上市挂牌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全区企业上市挂牌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根据职责抓好企业上市挂牌各项工作推进落实。
（二）加大培育支持。各镇街要建立辖内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资源库，优先将符合节能环保、降耗减排等绿色发展方向的优质企业纳入后备资源库，引导企业适时股改，不断规范公司治理，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各成员单位要积极支持拟上市挂牌企业引进管理、技术等方面人才，加大人才的培育培训力度，优先安排参加各类培训；积极邀请券商、律所、会所等中介服务机构来兖，为拟上市挂牌企业提供辅导服务。
（三）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各成员单位要树立全局意识，对拟上市挂牌企业予以重点支持和服务，认真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扶持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有关政策，帮助企业解决上市挂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三、其他
本意见扶持对象为注册地及税收户管地均在我区、不存在信用或征信问题且持续合法经营的企业，优先扶持遵守节能环保法规、符合绿色发展的企业。在文件有效期内实现上市挂牌的企业享受按此意见兑现奖励。
本意见由区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解释，自2021年8月1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0日。原扶持政策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
